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子計畫2-3】

彰化縣「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
壹、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與海洋教育要點」辦理。
貳、計畫目的：
一、素養導向：促進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之實踐，培養學生自主行動、互動與社會參
與等素養。 
二、自主學習：提供學生瞭解自己與環境的教育機會，並藉由戶外教育課程得到最佳互動
與實現教學目標。 
三、多元發展：達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自我成長、建立社會互動與發展環境素養等目
標。 
四、課程主體：促進學校發展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以呼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校訂課程之
精神。
參、相關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承辦學校：彰化縣興華國小
肆、實施對象：本縣各國中小均可提案申請，參加教學對象以校內學生為限。
伍、申請與審查作業：
一、申請期間：
即日起至111年4月25日截止收件，請郵寄或逕送至興華國小陳柏華主任收(地址：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竹林路三段393號)，信封封面請註明「111學年度學校實施戶外教育申請計畫」，收件時間以郵戳為憑，逾時送達，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二、申請文件：
申請文件包括各校申請案審查辦法表、申請書、著作權授權同意書、經費概算表及相
關資料（含學習單）等文件，請以雙面列印（經費概算表請獨立成張），基本裝訂，一式二份送件。
三、審查作業：彰化縣政府成立審查小組，就各申請計畫案予以審查，必要時申請學校得 
派員出席審查會議報告，俟核定後通知申請學校。
陸、補助原則及基準：
一、本計畫撰寫方式：請以師生為主體共同規劃課程，適時引入家長志工資源，以規劃（跨
縣市或同縣市跨越不同行政區）2日以上之跨區域住宿型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為原則
。
二、計畫相關名詞說明：
1、自主學習：廣義之自主學習意即屬部定課程之延伸或校訂課程之範疇，並貫穿學生學習歷程，而非侷限於名稱為自主學習之選修課程。
2、跨區域：學校進行跨縣市戶外教育課程教學。若該縣市區域遼闊，學校可規劃於在地
縣市進行跨行政區域之戶外教育課程教學。
3、住宿型：需為2日或以上包含住宿之連續教學之課程實施方案。
三、應闡明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之策略與方法。
四、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之具體規劃。
五、每案補助三萬元，每一校每學年上限為4案，補助上限25校，參與學生數以三十人為原則，並得視學校規模與特性，以「班級」、「班群」或「學年」為申請單位。倘有特殊情形者得採「跨年級」方式辦理。
六、申請經費依序使用之項目：家境清寒學生參加費用、代課（鐘點）費、講座鐘點費、遴聘師資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場地費、住宿費、保險費、材料費、門票、膳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七、執行本計畫之隨隊指導教職員工不得再向本府申請戶外教育校外教學相關補助經費。
柒、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本計畫實施期程為111年8月1日起至112年7月31日止，並於計畫完成後兩週內繳交教育處經費核定公文、經費收支結算表、計畫執行賸餘款及成果彙整表辦理核結。
  二、本案補助經費於計畫執行期間截止時，依實際辦理情形，辦理經費核銷，如有餘款須
辦理繳回。
捌、成效考核：
一、核准補助學校應於執行期限內完成計畫，並須參與本縣戶外教育之研發成果發表。
[bookmark: _Hlk69308136]二、各校執行完畢成報告電子檔請上傳至「彰化縣戶外教育資源整合網」未上傳成果報告書或內容不合規定者，不予結案。
玖、注意事項：
一、申請計畫如係抄襲或有侵害他人著作權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並得追回原發給之補
助款。
二、所有申請資料經評審不論是否予以補助，一律不退件，請申請單位自行備份。
三、受補助學校因故延期者，得由學校循校內行政程序辦理；涉及計畫或辦理地點變更者
   ，學校應於事前報府；倘為重大變更事項，應事先報府，本府將函知教育部國教署備查。
四、未依計畫期限辦理，擅自更改活動地點，未依活動行程表辦理，未提成果報告，成果績效不彰及未參加戶外教育研發成果發表者，列為下年度不予補助對象。
拾、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每案以三萬為原則，每校至多補助4案，
本縣最多可申請25校。
拾壹、預期效益
一、增進學校教育人員對戶外教育教育政策理念、議題、課程內涵之瞭解與認識。
二、鼓勵各校發展具有特色之戶外教育教育基本知能課程、教材與活動。
三、營造學校具有戶外教育教育優質環境，以利教學活動之實施。
四、學生具主動探索問題的能力，體驗團隊研究的力量及樂趣。
拾貳、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編號：
【子計畫2-3】

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彰化縣「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
申請書
	執行單位
	○○○○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一、課程實施資訊

	(一)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二)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地點：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
是否有住宿， ☐有住宿 ☐未住宿

	(三)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四) 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二、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一) 學習目標
	

	(二)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設計
	1. 著重於教師引導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策略與方法，含教學實施策略與班級經營。
2. 課前討論：
  以師生共同討論與規劃之形式進行。
3. 課中學習：
說明課程內容與課程進行方式，適切納入跨域連結、深度體驗、資源整合與素養實踐等實施原則之內涵。
4. 課後反思：
課程結束後反思討論或學習成果展現。

	(3) 評量機制
	

	(4)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
	請具體說明執行本計畫之安全風險管理機制、緊急應變措施及其他提供教師及學生之相關安全訓練/研習/或相關課程之規劃。



	三、預期效益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填列說明

	(一)參與人次
	1.參與學生數______人
2.參與教師數______人
3.參與家長數______人
	1. 估計參與本次課程之學生、教師及家長人數。〔家長若無參與則免填〕

	(二)外部協作師資
	1.共________位協作師資
2.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需求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需求_____位
☐其他________需求，____位
	1. 本次實施之課程是否有和外部師資協作授課，請協助填列。

	四、附件
	檢附過往戶外教育課程與教學重要成果(若計畫內容有其他詳細資料，亦可檢附。

	五、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六、計畫注意事項

	(一)申請條件與程序
	本縣縣立國民中小學階段參與學生數以30人為原則，每校最多補助四案，由學校彙整後統一送出。

	(二)撰寫重點及方向
	1. [bookmark: _Hlk69312122]請以師生為主體共同規劃課程，適時引入家長志工資源，以規劃（跨縣市或同縣市跨越不同行政區）2日以上之跨區域住宿型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為原則。
2. 計畫相關名詞說明：
(1) 自主學習：廣義之自主學習意即屬部定課程之延伸或校訂課程之範疇，並貫穿學生學習歷程，而非侷限於名稱為自主學習之選修課程。
(2) 跨區域：學校進行跨縣市戶外教育課程教學。若該縣市區域遼闊，學校可規劃於在地縣市進行跨行政區域之戶外教育課程教學。
(3) 住宿型：需為2日或以上包含住宿之連續教學之課程實施方案。
3. 應闡明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之策略與方法。
4.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之具體規劃。

	(三)經費編列原則
	[bookmark: _Hlk69312415]補助申辦學校之經費，得依序用於下列項目：家境清寒學生參加費用、代課（鐘點）費、講座鐘點費、遴聘師資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場地費、住宿費、保險費、材料費、門票、膳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四)配合辦理事項
	1. 應安排與會師生參與安全風險管理研習或相關課程。
2. 應結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課程示例。
3. 外部協作師資之定義：邀請具有戶外教育實務經驗與技能的專業人員協
助教學，促使學生在進行戶外教育過程深化知識及技能讓戶外教育實施過程更佳完善。




	【附件】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申請表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學校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家境清寒學生參加費用
	　
	　
	
	
	　
	　

	
	代課(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
	　
	　
	 
	
	　
	　

	
	遴聘師資鐘點費
	
	
	
	
	
	

	
	印刷費
	
	
	
	
	
	

	
	交通費
	
	
	
	
	
	

	
	場地費
	
	
	
	
	
	

	
	住宿費
	
	
	
	
	
	

	
	保險費
	
	
	
	
	
	

	
	材料費
	
	
	
	
	
	

	
	門票
	　
	　
	 
	
	　
	　

	
	膳費
	
	
	
	
	
	

	
	雜支
	
	
	
	
	
	

	
	小  計
	　
	　
	 
	
	　
	　

	合   計
	　
	　
	 
	　
	　
	國教署核定補助           
            元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國教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按補助比率繳回  
☐賸餘款達     萬元以上，按補助比率繳回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彰化縣「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
著作權授權同意
本人參與彰化縣政府辦理之「彰化縣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
計畫名稱：                                                        ，
依據本項競賽實施要點之規定及為能獲得更為廣泛教育資源共享與經驗傳承，
茲同意上開作品經決審獲得執行經費後，其成果之著作權同意由彰化縣政府取
得，並供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及有為其他一
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
此致
彰化縣政府
【授權簽署】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戶 籍 地 址
	聯絡電話

	1.
	
	
	

	2.
	
	
	

	3.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彰化縣「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

各校申請案審查辦法

    壹、依據： 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彰化縣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實施計
畫。
貳、目得：審查各校申請案以甄選出最符合本案精神之學校申請案。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2、 承辦單位：彰化縣興華國小
三、協辦單位：全縣各國中小學校

審查評分表
學校名稱：                          
	項目名稱
	最高得分
	自評分數
	審查得分
	備註說明：

	1.計畫完整性
	15
	
	
	

	2.計畫可行性
	10
	
	
	

	3.學生受益程度
	20
	
	
	

	4.計畫可持續性
	15
	
	
	

	5.計畫可推廣性
	15
	
	
	

	6.計畫創新性
	20
	
	
	

	7.其他【酌量加分】
	5
	
	
	

	合計
	100
	
	
	


肆、審查委員：由本府聘任專業人士擔任委員。

委員簽名：
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彰化縣「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計畫
成 果 報 告
學校名稱：○○國中/國小
	一、計畫名稱
	

	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________縣(市)
地點：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
☐有住宿 ☐未住宿

	課程實施單位
	☐班級 ☐班群 ☐學年
	參與學生數
	

	
	
	參與教師數
	

	外部協作師資
	共_______位
協作師資屬性
☐專業課程_____位
☐安全風險管理_____位
☐其他：__________面向師資_____位



	協作師資資訊
（若多位師資，請自行新增）
	姓名
	
	師資類型
	請選擇師資類型

	
	單位
	
	
	

	
	聯絡資訊
	
	教學類型
	請選擇教學類型

	
	專業證書
	
	教學專長
	請選擇教學專長



	課程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二、計畫實施過程記錄
	本計畫實施過程之相關紀錄，包含教師之文字、影像紀錄，以及教師於實施過程中之反思。

	三、學生學習表現
	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成果示例，例如學習單、觀察紀錄、心得撰寫、繪圖表達等。

	四、成效檢討與建議
	說明執行此計畫之整體效益評估，以及所遭遇到之困難或挑戰，並給予建議。



成果彙整表
※此彙整表目前僅為呈現需填列之欄項，“結案時”請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戶外教育資源平臺」下載成果彙整表之Excel檔填列使用，並傳電子檔至教育處承辦人E-Mail：ax0610@email.chcg.gov.tw，以利本府核結。

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學校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若無則免勾選）
	☐與部定課程結合
請選擇科目類型
請選擇議題類型
☐與校訂課程結合
請選擇彈性學習課程類型

	課程主題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實施日期
	
	實施地點
	☐縣市內/地點：
☐跨縣市/地點：
☐有住宿 ☐未住宿

	參與對象
	
	參與人數
	

	執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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